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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９２

，

１８８

，

９６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

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９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４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

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

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６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５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４１

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

９８

号海印中心

３１

楼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潘尉、江宝莹

咨询电话：

０２０－２８８２８２２２

传真电话：

０２０－２８８２８８９９－８２２２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402� � �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2013-013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在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27

日下午

14:30

起召开

2

、召开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17

号北京银行大厦

11

层第一会议室

3

、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

、召集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

、主持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世春先生

6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27

日上

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26

日下午

15:00

至

2013

年

5

月

27

日日下午

15:00

7

、会议的召开

本次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29

人

,

代表股份

272,914,07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01575%

，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

事、监事及经理班子出席了会议。应公司邀请，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亲自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29

人

,

代表股份

272,914,07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01575%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亲自参加和授权代理人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12

人， 代表股份

29,695,459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98099%

。

3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17

人，代表股份

243,218,6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

8.03476%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关于北京华融综合投资公司购买公司金融街广安中心项目

B

地块

1

号楼的关联交

易议案

1

、表决情况：同意

208,037,1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76.22809%

；反对

24,622,

9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02223%

；弃权

40,253,9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

14.74969%

。

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华融综合投资公司购买公司金融街广安中心项目

B

地块

1

号楼的关联交易议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应公司邀请，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

"

观意字

（

2013

）第

0218

号

"

法律意见书，主要法律意见如下：

"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28日

股票简称:南海发展 股票代码:600323� � � �编号:临2013—015

债券简称:11发展债 债券代码:122082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21

日发出书面通知

,

于

2013

年

5

月

27

日在公司

22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何向明先生主持

,

应到董事

9

人

,8

名董事

亲自出席会议

,

谭斌董事委托王红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审

议

,

通过了如下决议

:

1

、审议通过《关于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方案》。

(

全部

9

票通过

)

《关于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报告》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2

、审议通过《捐赠管理办法》。

(

全部

9

票通过

)

《捐赠管理办法》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3

、定于

2013

年

6

月

19

日上午

9

点在公司

11

楼会议室召开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如下事

项

:

(1)

审议《分红管理制度》

;

(2)

审议《股东回报规划

(2012

年

-2014

年

)

》

;

(3)

审议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4)

审议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5)

审议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

(6)

审议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7)

审议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进行

2013

年度审计工作

,

并向其支付

2012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

(8)

审议

2012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

(9)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0)

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1)

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2)

审议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3)

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

(14)

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15)

审议《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16)

审议《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临

2013

—

016

号公告。

特此公告。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南海发展 股票代码:600323� � � �编号:临2013—016

债券简称:11发展债 债券代码:122082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股东大会不提供网络投票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

:

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6

月

19

日上午

9:00

3

、会议召开地点

: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财联大厦公司

11

楼会议室

4

、会议方式

:

现场投票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会议表决事项

(1)

审议《分红管理制度》

;

(2)

审议《股东回报规划

(2012

年

-2014

年

)

》

;

(3)

审议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4)

审议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5)

审议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

(6)

审议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7)

审议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进行

2013

年度审计工作

,

并向其支付

2012

年度审计费用

93

万元的议案

;

(8)

审议

2012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

(9)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0)

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1)

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2)

审议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3)

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

(14)

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15)

审议《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16)

审议《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

二

)

其他事项

除审议上述议案外

,

公司独立董事将向股东大会报告

2012

年度履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

2012

年度履职报告的详细内容已于

2013

年

3

月

23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三、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3

年

6

月

13

日

,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报告签字会计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1)

法人股东

:

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盖章

)

、法人授权委托书、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帐户卡和

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2)

个人股东

:

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3)

委托代理人出席者需持有委托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

格式见附件

)

、委托人身份证、

委托人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帐户卡、以及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4)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预先登记

,

会议召开前凭证件原件进行登记确认方可视

为有效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3

年

6

月

14

日上午

8:30-11:30,

下午

2:00-5:00

。

3

、 登记地点

: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财联大厦

2210

室

(

邮编

:528200)

。

五、其他事项

地址

: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财联大厦

2210

室

(

邮编

:528200)

电话

:0757-86280996

传真

:0757-86328565

联系人

:

欧阳昕

六、其他事项

会议会期预计半天。 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3

年

6

月

19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2

年年

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授权事项及表决意见

: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分红管理制度

２

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３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４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５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６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７

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进行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工

作，并向其支付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费用

９３

万元

８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９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０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１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２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３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１４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１５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１６

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356� � � �证券简称:浩宁达 公告编号:2013-039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２．２５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２．３７５０００

元人民币，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

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７５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２５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４

日，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３８

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１７

深圳市荣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五、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人：李 丽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７５５５９８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６７５５５９８

特此公告。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30� � �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2013-032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简述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科大讯飞

"

或

"

公司

"

）与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电信

"

）于

2013

年

5

月

24

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二、协议合作对方情况介绍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晓初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932,368,321

元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合作内容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公司与中国电信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则，发展长期、稳定、互惠的合

作关系，共同推进智能语音产业健康发展。 双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推动讯飞智能语音

技术与中国电信在移动互联网产品及客户服务、家庭宽带多媒体、爱音乐等业务的对接，提升

中国电信移动互联网产品和服务的用户体验。 双方设立战略合作联席委员会并根据具体合作

需要设立业务合作工作组推动落实相关合作事宜。

2

、合作期限

本战略合作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年。任何一方可于合作期限届满前九十

（

90

）日内，向另一方书面提议延长合作期限，经双方一致同意，可续签协议。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

CDMA

移动网络、 固定电信及宽带互联网运营商，本

次协议的签订，将加强双方合作力度、拓展合作模式、扩大合作领域。对公司进一步拓展相关领

域的产品与市场，创新相关领域的整体解决方案，加速语音技术应用的普及和推广，促进语音

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有着积极战略意义。

五、协议的审议程序

1

、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交易标的和标的金额，因此本协议

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2

、公司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六、风险提示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合作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要求，在今后的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持续披露该协议

的后续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352� � �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13-027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22

日以专人送达、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关于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

通知定于

2013

年

5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

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

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关于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的议案》

鉴于

2013

年

5

月

13

日公司公告实施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即每

10

股派发现金人民币

1.70

元

(

含税

),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九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的规

定

,

每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8.04

元调整为

7.87

元

,

上述调整自

2013

年

5

月

17

日起生效。

该议案公司三名关联董事阮伟祥、项志峰、阮兴祥回避表决

,

由出席会议的其他六名非关

联董事对该项议案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次行权的议案》

该议案公司关联董事阮兴祥回避表决

,

由出席会议的其他八名非关联董事对该项议案进

行表决。表决结果

:

同意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第二次行权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3-028

号

)

。

三、审议通过《关于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

同意本议案的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调整后的公司组织结构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姚建芳为董事会秘书

,

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

同意本议案的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姚建芳

:

男

,2006

年

7

月

-2008

年

5

月就职于精功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

;2008

年

5

月

-2013

年

5

月在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工作

,

负责对外投资管理

;2009

年

4

月至今

,

在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

科龙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任董事、总经理

;2013

年

5

月起任公司投资部部长。

2010

年

7

月至今兼

任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

;2011

年

2

月至今兼任滨化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件

: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独立意见

鉴于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

,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

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规定

,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

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

,

针对上述事

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

,

认为

:

董事会秘书候选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股

票上市规则》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

,

符合董事会秘书的任职条件

,

提名和聘任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

故同意聘任姚建芳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

独立董事:孙笑侠、全泽、吴仲时

二O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352� � �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13-028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次行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审议、调整、核查

2006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后

依据证监会下发的《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

/2

号》进行了适应性修改

,

于

2008

年

6

月

1

日

审议通过修订后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08

年

6

月

2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无异

议

,2008

年

6

月

18

日公司

200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根据《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

公司本次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已获得批准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08

年

6

月

19

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

200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08-028)

。

2008

年

6

月

18

日

,

根据公司

200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的议案》

,

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授权日为

2008

年

6

月

18

日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08

年

6

月

19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董事会关于股权激励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08-029)

。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定的公司董事、高

管、子公司高管及其他核心管理技术职务人员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

符合证监会下发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股权

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

/2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已于

2008

年

6

月

18

日在公司

200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将上述核实

情况汇报说明。

按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安排

,

本次激励计划共授予

30

名激励对象股票期权

4,120

万份

,

每份

期权拥有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

,

以行权价格购买一股公司

A

股普通股的权利。 本次

激励计划有效期为八年。 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股票。

2009

年

5

月

27

日公司公告实施

200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即向全体股

东按每

10

股转增

10

股并派发现金人民币

2.00

元

(

含税

)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九条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和程序”的规定

,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

,

应对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因

此

,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4,120

万份调整为

8,240

万

份

;

同时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16.88

元

/

股调整为

8.34

元

/

股

,

上述调整自

2009

年

6

月

5

日起生效

,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1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的《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及有关事项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09-019)

。

2010

年

5

月

21

日公司公告实施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即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人

民币

1.00

元

(

含税

)

。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九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

序”的规定

,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等

事项

,

应对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因此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8.34

元

/

股调

整为

8.24

元

/

股

,

上述调整自

2010

年

5

月

27

日起生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23

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0-043)

。

2011

年

6

月

9

日公司公告实施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即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人

民币

1.00

元

(

含税

)

。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九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

序”的规定

,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等

事项

,

应对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因此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8.24

元

/

股调

整为

8.14

元

/

股

,

上述调整自

2011

年

6

月

15

日起生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

(

公告编号

2011-018)

。

2012

年

5

月

30

日公司公告实施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即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人

民币

1.00

元

(

含税

)

。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九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

序”的规定

,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等

事项

,

应对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因此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8.14

元

/

股调

整为

8.04

元

/

股

,

上述调整自

2012

年

6

月

5

日起生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

公告编号

2012-025)

。

2013

年

5

月

13

日公司公告实施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即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人

民币

1.70

元

(

含税

)

。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九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

序”的规定

,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等

事项

,

应对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因此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8.04

元

/

股调

整为

7.87

元

/

股

,

上述调整自

2013

年

5

月

17

日起生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28

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3-027)

。

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次行权事项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激励对象符合第一批股票期权

行权条件的议案》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激励对象考核的决议

:30

名激励对象中有

26

人考核

合格

,

符合第一批股票期权行权条件

,

激励对象中有

4

人因考核前离司、考核不合格等原因取消

股票期权共计

232

万份

,

确定第一批股票期权可行权数量为

3,064

万份

,

占授予股票期权数

8,240

万份的

37.18%

。

2010

年

2

月

9

日激励对象中的阮伟祥、阮兴祥、常盛、贡晗行使第一批股票期权

共

1030

万份

,

第一批股票期权尚余

2,034

万份未行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2

月

5

日刊登

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

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0-003)

。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激励对象符合第二批股票期权行权

条件的议案》 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激励对象考核的决议

:30

名激励对象中有

27

人考核合

格

,

符合第二批股票期权行权条件

,

激励对象中有

3

人因考核前离司原因取消股票期权共计

264

万份

,

确定第二批股票期权可行权数量为

2,208

万份

,

占授予股票期权数

8,240

万份的

26.80%

。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23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0-043)

。 截至本次行权前第二批股票

期权尚未行权。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激励对象符合第三批股票期权行

权条件的议案》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激励对象考核的决议

:30

名激励对象中有

27

人考核合

格

,

符合第三批股票期权行权条件

,

激励对象中有

3

人因考核前离司原因取消股票期权共计

264

万份

,

确定第三批股票期权可行权数量为

2,208

万份

,

占授予股票期权数

8,240

万份的

26.80%

。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1-018)

。 截至本次行权前第三批股

票期权尚未行权。

现激励对象中的

26

人向公司提出行权事项

,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受理了激励对象的第

二次行权申请

,

依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规、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关

规定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

对激励对象的行权条件和行权资格进行了审查

,

本次行权的激励

对象符合行权资格条件

,

其作为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票期权将

采取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

行权价格为

7.87

元

/

股

,

激励对象就本次行权情

况如下

:

单位

:

万份

序

号

姓名

授予

总数

可行

权数

第一批期权 第二批期权 第三批期权

本次行权

总数

可行 已行 本次 可行 本次 可行 本次

权数 权数 行权数 权数 行权数 权数 行权数

１

阮兴祥

７００ ７００ ２８０ ２２０ ６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０ ２７０

２

常盛

６００ ６００ ２４０ １５０ ９０ １８０ ０ １８０ ０ ９０

３

贡晗

６００ ６００ ２４０ １４０ １００ １８０ ０ １８０ ０ １００

４

欧其

５２０ ５２０ ２０８ ０ ２０８ １５６ ０ １５６ ０ ２０８

５

何旭斌

５２０ ５２０ ２０８ ０ ２０８ １５６ ０ １５６ ０ ２０８

６

章建新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０ ９０ ０ ９０ ０ １２０

７

金瑞浩

２２０ ２２０ ８８ ０ ８８ ６６ ０ ６６ ０ ８８

８

阮金木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０ ０ ４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４０

９

朱建春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０ ０ ４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４０

１０

王新武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０ ０ ４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４０

１１

严江民

４０ ４０ １６ ０ １６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４０

１２

杨伟良

４０ ４０ １６ ０ １６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４０

１３

阮兴贵

４０ ４０ １６ ０ １６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４０

１４

陈琪

４０ ４０ １６ ０ １６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４０

１５

陈永尧

２４０ ２４０ ９６ ０ ９６ ７２ ０ ７２ ０ ９６

１６

姜火标

２００ ２００ ８０ ０ ８０ ６０ ０ ６０ ０ ８０

１７

丁锦南

１６０ １６０ ６４ ０ ６４ ４８ ０ ４８ ０ ６４

１８

冯志良

１２０ １２０ ４８ ０ ４８ ３６ ０ ３６ ０ ４８

１９

刘玉枫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０ ０ ４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４０

２０

杨家印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０ ０ ４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４０

２１

李德忠

１００ ６０ ０ ０ 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０ ３０

２２

王小红

１００ ６０ ０ ０ 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０ ３０

２３

陈军伟

１００ ６０ ０ ０ 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０ ３０

２４

张关奇

１２０ １２０ ４８ ０ ４８ ３６ ０ ３６ ０ ４８

２５

王忠

６０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０ ２４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４０

２６

谭应龙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０ ０ ２５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２５

合计

５９６０ ５４８０ ２２６４ ５１０ １７３９ １６０８ ３４８ １６０８ ４８ ２１３５

公司董事会根据政策规定的行权窗口期确定行权日

,

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股票期权行权及相关的行权股份登记手续。行权完毕后

,

根据公司

200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

,

公司董事会委托相关人员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其他一切相关手续。

四、股票期权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已在以前年度按照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确认费用总

额

30,422,548.00

元

,

因此本次行权不影响公司

2013

年度经营成果。

五、行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募集的资金专户存储

,

仅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不挪用于其

他用途。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于

2013

年

5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

对激励对象本次行权进行核

查后认为

:

激励对象已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

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对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本次行权事宜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公司激励对象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条件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

,

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本次

26

名激励对象在股票期权行权期内行权

2135

万份

股票期权

,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及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

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符合行权资格条件

,

其作为本次可行权

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八、律师结论性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行权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已就本次行权激励对

象范围确定等相关方面履行了批准和授权程序

,

本次行权激励对象范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九、备查文件

1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次行权的独立意见》

4

、《法律意见书》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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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近期签订若干项重大合同，合计金额约

78.1

亿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与北京京铁运输有限公司签订了约

8.7

亿元人民币的机车销售合同。

2.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南车洛阳机车有限公司、南车成都机车

车辆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各相关铁路局签订了总计约

11.3

亿元人民币的机车修

理合同。

3.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南车四方车辆有限公司、南车成都机

车车辆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各相关铁路局签订了总计约

10.3

亿元人民币的客车

修理合同。

4.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与阿根廷内政与交通部签订

了约

22.4

亿元人民币的电动车组销售合同。

5.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各相关铁

路局签订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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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民币的动车组检修合同。

6.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与西门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约

2.8

亿元人民币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巴生谷不锈钢车体项目合同。

7.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南车浦镇城轨车辆有限责任公司与港铁轨道交通（深圳）有限

公司签订了约

4.2

亿元人民币的深圳

4

号线地铁车辆销售合同。

8.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南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湖南巴士公共交通有

限公司、衡阳市公共交通总公司、长沙嘉年华巴士有限公司签订了总计约

1.4

亿元人民币的混

合动力公交车销售合同。

上述重大合同总金额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12

年营业收入的

8.6%

。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002� � � �证券简称: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2013-016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4

月

1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2013-009"

号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2013

年

5

月

24

日， 公司以人民币

7,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物

华添宝

"

人民币理财计划理财产品，该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预期年化收益率

4.1%

，起止期

限为

2013

年

5

月

24

日至

2013

年

10

月

24

日。

2013

年

5

月

24

日， 公司以人民币

7,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厦门国际银行飞越理财人

民币

"

利利共赢

"

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该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预期年化收益率

4.2%

，起

止期限为

2013

年

5

月

24

日至

2013

年

12

月

21

日。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投资严格把关，

谨慎决策。 在上述银行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将与该银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

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

三、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下，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高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28日


